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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通過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六日第 16 次會議記錄  

 

第 16 次會議記錄擬稿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八日向委

員傳閱，其後並無收到任何意見。該份會議記錄無須任何

修改，獲得通過。  

 

 

項目 2：續議事項  

 

2 .  上次會議並無續議事項。  

 

 

項目 3：青年發展藍圖  [文件第 7／ 2023 號 ]  

 

3 .  應政務司司長的邀請，民青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青

年發展藍圖》（《藍圖》）的主要內容。  

 

4 .  委員支持《藍圖》所勾劃的青年發展工作的整體理念

和方針，並讚賞政府推動長遠青年發展所付出的努力。委

員的意見和建議撮述如下：  

 

(a)  培育青年愛國愛港  

 

( i )  青年或會接觸到有關國家和社會的錯誤或偏

頗資訊，故有必要強化他們的傳媒素養和使

用互聯網的操守。政府應透過優化搜尋器，

加強改善可靠網站和資訊來源的曝光度。  

 

( i i )  建議為青年提供在內地工商界實習的機會。  

 

( i i i )  交流計劃的設計應讓香港和內地青年能進行

深入且具質素的意見交流，並盡可能讓青年

參與籌備交流計劃。  

 

( iv)  政府應吸引更多內地和海外青年來港參加交

流和實習計劃，以達致他們與本港青年分享

經驗和吸引海外人才的雙重目的。  



 

- 5 - 

 

(v )  《藍圖》的「探索篇」應涵蓋香港青年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的策略。  

 

(v i )  政府應考慮與非政府機構和專業團體合辦各

種活動，以豐富青年對現行法律的認識，如

《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等。  

 

(b )  青少年抗逆自強和全人發展  

 

( i )  儘管追求學術成就是社會的主流價值，政府

應採取措施，促進多元發展路徑，讓具備不

同才能的青少年發展所長。  

 

( i i )   在甄選青少年參與交流／社區活動時，應採

用多元甄選準則，讓擁有不同才能和特長的

青年均有參與的機會，而非單看學業表現。  

 

( i i i )  政府應着力改善青少年的精神健康，並推動

他們正向發展。部分委員建議提供更多場地

和平台，以鼓勵青少年參與藝術及體育活動。

至於學校層面，建議推廣學校體適能獎勵計

劃和推行學校閱讀計劃，而青少年制服團體

的活動應加入正向培訓元素。  

 

( iv)  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狀況或與其家庭有關，因

此應投放更多資源支援高危家庭，尤其應加

強在家庭功能和改善父母與青少年之間溝通

及關係方面提供支援。  

 

(v )  建議政府為在海外或內地留學的香港青少年

提供更多支援，例如在當地成立青少年支援

隊伍。  

 

(v i )  政府應加強支援獲釋的青少年罪犯，以協助

他們重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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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i )  應為青少年提供支援，以協助他們克服在青

春期、結婚和為人父母等不同成長階段所面

對的挑戰。  

 

(c)  青年參與和建設社會  

  

( i )  委員歡迎建立全新的青年網絡，以加強青年

的參與。  

 

( i i )  應設立開放和完善的階梯，讓青年參與公共

事務，以利便和鼓勵他們參與公共政策討論

和社區工作。亦建議為少數族裔青年和殘疾

青年提供更多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  

 

( i i i )  政府應考慮活化社區設施及空置樓宇或用地，

以提供空間舉行青年發展活動，培養青年對

社會的歸屬感，並推動社會持續發展。應按

照個別地區的特點，以創新、開放及多元的

方式接觸區內青年。  

 

( iv)  一名委員建議擴展「青年委員自薦計劃」，以

涵蓋更多不同政策範疇的諮詢和法定組織。

該計劃的年齡要求也應予降低，讓較年輕的

青年也可參與公共事務。  

 

(d )  有特別需要青年的發展  

 

( i )  鑑於本港有不同特殊需要的青年人口持續上

升，政府應在《藍圖》中顧及他們的發展需

要。  

 

( i i )  政府應加強接觸少數族裔青年和弱勢 青年

（包括有特殊需要的青年和殘疾青年），而

這些青年應在《藍圖》的各類資料和刊物上

呈現，以顯示他們為社會所接受和包容。  

 

( i i i )  為培養國民身分認同，少數族裔青年不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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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程度，均應與本地青年在參與社區體育

和文化活動方面享有平等機會。  

 

( iv)  為協助有特殊需要的青年適應工作環境，應

向僱主提供支援，幫助他們了解有特殊需要

的僱員，並與這些僱員有效溝通。  

 

(v )  一名委員建議擴展「醫教社同心協作計劃」，

以涵蓋更多學校。考慮到擴展該計劃所涉及

的人手需求，政府可與非政府機構和私營機

構合作，並採用「躍動同行先導計劃」的模式

提供服務。  

  

(e)  《藍圖》的實施計劃  

 

( i )   應加強跨部門和跨界別合作，有效落實《藍

圖》。  

 

( i i )  評估《藍圖》所勾劃的青年發展工作和支援

措施的效能和成果至為重要，例如訂立績效

指標。  

 

( i i i )  正在開發的流動應用程式應提供綜合數碼平

台，讓青年人管理他們參與的政府活動和計

劃。  

 

( iv)  應定期檢視和不時更新《藍圖》的策略和內

容，以回應青年不斷轉變的需要。  

 

5 .  民青局副局長備悉委員的意見和建議，並作出以下回

應：  

 

(a)  政府已舉行一系列交流會，收集不同背景青年的

意見以了解他們的需要，從而制訂《藍圖》。《藍圖》

旨在應對香港所有青年（包括有精神健康問題的

青年、有特殊需要／殘疾的青年，以及少數族裔青

年）的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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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政府認為與青年溝通十分重要，並已通過不同方

法向青年推廣《藍圖》，包括社交媒體、政府電視

宣傳短片和學校講座。  

 

(c)  政府極為重視青年發展工作，並會密切監察《藍

圖》的實施進度。政府的具體行動和政策措施詳

情，以及指定項目指標，分別載於《藍圖》的附件  1

和附件 2。  

 

(d )  《藍圖》旨在通過與不同界別合作推出多項措施

和計劃，為青年提供多元機會及平台，讓他們探索

各種可能性和發掘興趣，並助其追尋夢想。  

 

(e)  可供少數族裔青年參與的活動和機會眾多，例如

每年舉辦的「油尖旺青年發展網絡計劃」吸引眾多

少數族裔青年參加。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少數族

裔人士支援服務中心亦為少數族裔青年提供不同

的專設支援服務和活動。  

 

( f )  民青局正設計和開發流動應用程式，並會考慮委

員的建議。  

 

6 .  警務處處長告知與會者，警務處一直與涉及二零一九

年社會事件的人士會面，以了解他們參與的原因。該等人

士以青年人居多，包括十八歲以下兒童。他建議在下次委

員會會議上與委員分享警務處從有關會面觀察所得的見解，

特別是兒童／青年人的情緒和心理狀態，以及所需的支援

(例如鞏固家庭關係 )。  

 

7 .  政務司司長感謝警務處處長的分享，而與會者備悉警

務處將安排於下次委員會會議上簡報觀察所得的見解。  

 

 

 

 

 



 

- 9 - 

項目 4：支援兒童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後恢復正常生

活  

 [文件第 8/2023 號 ]  

 

8 .  應政務司司長的邀請，保護兒童事務工作小組（工作

小組）召集人鍾麗金女士向委員作出簡介，概述委員會在

二零二三年五月五日舉行的「兒童在後疫情時期因回復正

常校園生活而面臨的挑戰」持份者交流會所收集的參加者

意見。其後，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特殊教育）、教育局

首席助理秘書長（學校發展）、衞生署社會醫學顧問醫生（家

庭及學生健康）和社署助理署長（家庭及兒童福利）向委

員簡述政府為支援兒童疫後復常所提供的措施。  

 

9 .  委員提出以下建議和意見：  

 

(a)  教育  

 

(i) 學校不應只專注為學生提供學業支援。向學

生提供全面的支援，至關重要。  

 

(ii) 部分學校為學生訂立不同的學習目標，並安

排很多學校活動，令他們感到疲累。  

 

(iii) 教師流失率偏高，令部分學生出現情緒困擾，

無法適應正常校園生活。另一方面，教師和

教職員在疫情期間支援學生及協助他們回復

正常校園生活，他們的努力應受讚賞。  

 

(iv) 疫情期間，學生的群體接觸機會減少，大大

影響社交發展，令他們在校園生活復常後與

同學相處時出現問題。其中，正值青春期的

學生與異性交往時或感困擾。應為學生提供

社交技巧和性教育方面的支援，以切合他們

的發展需要。  

 

(v) 大部分學生在校內仍佩戴口罩，影響其社交、

情緒和語言發展。教育局和學校應加強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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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協助他們克服因不佩戴口罩而產生的

焦慮。  

 

(vi) 應加強對學校的支援，以滿足學生、家長及

教職員在復常後的精神健康需要。  

 

(vii) 教育局應與社署合作，支援因精神健康問題、

校內／網絡欺凌等不同原因而長期缺課的學

生。  

 

(viii)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因受疫情影響而出現

發展倒退，惟部分國際和私立學校並未顧及

他們的需要。教育局應為這些學校提供建議

和指引。  

 

(ix) 電子學習工具在教與學上的應用日趨普遍，

為學生帶來不少挑戰和影響，例如網上性侵

犯、網絡欺凌、濫用人工智能等。教育局應做

好準備，以作應對。此外，學校應就電子學習

的使用事宜與家長加強溝通，以便家長監察

子女的上網情況。  

 

(x) 學生的屏幕時間有增無減，以致失去閱讀書

本的興趣。學校應加強在校內推廣閱讀風氣。 

 

(xi) 跨境學生的精神健康問題，以及為有需要家

庭提供支援的跨境和跨部門合作事宜受到關

注。應為學校提供支援以處理學生自殺個案。 

 

(xii) 疫情期間，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文科目的進

度顯著減慢，即使校園生活復常也難以追回

進度。  

 

(xiii) 部分少數族裔學生因沉迷電子產品和網上色

情資訊，與家人發生衝突，因此為少數族裔

學生進行性教育，從而灌輸正確的性觀念，

有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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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健康  

 

( i )  疫情對學生的身心健康及各方面發展均造成

影響，政府有必要加強跨專業合作，以協助

他們復常。  

 

( i i )  疫情期間，兒童經常使用電子產品，加上缺

乏運動，導致視力下降、超重及體能衰退等

身體健康問題，情況堪憂。政府可考慮推行

大型全港運動，以提高市民的護眼意識及推

廣健體活動。  

 

(c)  社會福利  

 

( i )  基層家庭和高危家庭較缺乏資源應對挑戰，

政府應進一步加強對這些家庭的支援。  

 

( i i )  一名委員得悉社署轄下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為有精神健康問題的人士提供支援服務，並

對中心在疫後的工作量、成效及資源調配表

示關注。  

 

( i i i )  隨着子女的校園生活復常，家長或會承受更

大壓力（例如因功課問題與子女發生衝突），

較易導致虐兒。  

 

( iv)  政府應致力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提供適

時的評估、介入和支援服務。  

 

10.  首席助理秘書長（特殊教育）作出以下回應：  

 

(a)  教育局在支援特定群組的家長（例如基層家庭、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及少數族裔學生的家長），不遺

餘力。教育局推行「正向家長運動」，宣揚教養子

女的正確方法和態度；該運動透過不同推廣活動

（例如流動展覽車），廣泛接觸市民。此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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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推出「家長教育課程架構」，供學校及有關機構

在推廣家長教育時用作參考。  

 

(b )  學校應根據教育局的課程指引，定期檢討校內評

估及家課政策，以達到鞏固學生學習的目的。學校

亦應採用多元評估模式，而非僅著重考試和測驗

的成績。  

 

(c)  教育局鼓勵學校建立關愛文化，加強師生之間的

凝聚力。學校可參考教育局通告和網上資源，通過

舉辦小組活動及採用互動學習模式等，協助學生

在校內建立社群關係。此外，校方應支援新入職教

師掌握有關技巧和策略。  

 

(d )  教育局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為使

學生正確且有效地運用資訊和資訊科技，該架構

就如何引導學生培養相關知識、技能和態度提供

建議。教育局亦設熱線電話，支援學生、家長和教

師健康上網。  

 

(e)  疫情期間，學校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保持聯

絡，並持續為他們提供支援。學校應參考三層支援

模式，以「先支援、後評估」的原則，為等候接受

評估及康復服務的學生提供支援服務。除了校內

的學生支援組及學生輔導組外，教育局亦為學校

提供額外資源，包括校本教育心理服務和言語治

療服務，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11.  首席助理秘書長（學校發展）備悉委員對兒童長期佩

戴口罩所受影響的關注。她解釋，教育局在考慮適當的衞

生防護措施時，需要平衡感染風險和學生發展等不同因素。

在推廣閱讀方面，教育局自二零一八／一九學年起向學校

發放推廣閱讀津貼以支援學校推廣閱讀。教育局將繼續與

學校合作，在校內推廣閱讀風氣。  

 

12.  教育局局長補充指，教育局已建議學校向跨境學童提

供支援。此外，學生的自殺行為是多方面的因素互相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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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教育局關顧學生的精神健康，一直協助學校增強保

護因素和減少危險因素。若接報發生懷疑學生自殺個案，

教育局的專業人員會迅速採取行動，即時到場為學校提供

支援。有關學校會啓動危機處理小組以制訂危機處理計劃，

並向受該自殺個案影響的學生、家長和學校職員提供支援。 

 

13.  社會醫學顧問醫生（家庭及學生健康）表示，衞生署

備悉委員的意見和建議。衞生署會繼續致力支援有需要的

學生和家庭，並會適時與非政府機構和學校等各個單位合

作，加強措施以應對學生的各種健康問題。  

 

14.  助理署長（家庭及兒童福利）表示，跨專業合作對識

別高危家庭和及早介入至關重要。疫情過後，社署的地區

福利辦事處已聯同社區組織合辦探訪計劃，以期動員社區

資源，及早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  

 

15.  總警司（刑事支援）（刑事部）分享警方防止網絡欺凌

的工作，包括在「童行․同心」保護兒童計劃下推出網上

應用程式，為不同目標組別（即兒童、青年和成人）提供

有關校園欺凌和網絡欺凌的資源；在二零二三年五月推出

一站式防止罪案網站，當中設有網絡欺凌和網絡罪案的專

欄及相關教學資源和資料；出版繪本以提供應對網絡欺凌

的建議；並與非政府機構合辦以網絡欺凌為主題的論壇等。

此外，警方將於二零二三年年底以此主題舉辦研討會。  

 

 

項目 5：工作小組的進度報告  

[文件第 9-12/2023 號 ]   

 

16.  保護兒童事務工作小組、研究及發展工作小組、宣傳

兒童權利和發展及公眾教育和參與工作小組，以及有特定

需要兒童事務工作小組的進度報告，已在會議前發送給委

員參閱。秘書處沒有收到委員就報告提出的意見。  

 

17.  研究及發展工作小組召集人表示，發展中央兒童數據

資料庫的顧問研究經已順利完成，她感謝和讚賞勞福局、

委員會秘書處及委員會各委員的努力、貢獻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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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6：其他事項   

 

18.  委員備悉《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草案》草擬工作的

最新進展，以及政府計劃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向立法會提交

該草案。勞福局將會為委員安排一場簡報會，介紹該條例

草案。  

 

[會後補註：簡報會已於二零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舉行。 ]  

 

19.  餘無別事，會議在下午六時十分結束。   

 

 

 

兒童事務委員會秘書處   

二零二三年七月  

 


